
白桦林观澜项目工程总承包(EPC)合同补充协议
发包人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西安经发景弘项目开发有限公司  
    承包人（乙方1,联合体牵头人）：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
    承包人（乙方2，联合体成员）：中建八局(陕西)建设科技有限公司
    承包人（乙方3，联合体成员）：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、乙方（乙方1、乙方2、乙方3统称为乙方）于2025年10月20日签订《白桦林观澜项目工程总承包(EPC)合同》（以下简称原合同），现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在原合同基础上，就变更项目名称相关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：
一、因该项目备案确认书由白桦林观澜变更为白桦林观澜（南区），现将原合同中涉及项目名称“白桦林观澜”的均变更为“白桦林观澜（南区）”，其余未提及事宜仍按原合同执行。
二、本协议正本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副本壹拾份，甲方执柒份，乙方执叁份。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  发包人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包人（联合体牵头人）：（盖章） 
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[bookmark: _Toc477076868][bookmark: _Toc471912372]     年  月  日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承包人（联合体成员）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承包人（联合体成员）：（盖章） 
  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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